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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附加旅行个人及宠物责任保险（悠享版） 
（注册编号：C00004330922018042407852） 

 

请仔细阅读整份保险条款，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的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内容。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安达附加旅行个人及宠物责任保险（悠享版）》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其所附加于的主保险合同（以下简

称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与主合同的

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事项不在保险单上载明或另行批注，本附加合同不产生效力。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任何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因意外事故（见释义）造成第三方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

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附加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最高赔偿金额以保险单中所列的保险金额为

限，当该保险金的赔付金额累计达到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时，本附加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旅行时，因被保险人在境内日常居住地住所内饲养的犬类宠物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物损失，而依法应由被

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公司依据本附加合同约定，以保险单所载明的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为限赔偿被保险人所实际支

付的赔偿金额。 

 

除本附加合同另有约定外，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本公司在上述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但本公司对每次事

故承担的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 10％，在保险期间内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事故赔偿限额

的 30％。 

 

若被保险人可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赔偿，本公司仅负责补偿损失未获偿的部分。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一. 任何下列情形而导致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使用、拥有、租用或操作海、陆、空运输工具，无论有无营运执照；  

2. 被保险人使用军火或武器；  

3. 被保险人从事跳伞、滑雪、滑翔、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马术表演、赛车、拳击等高

风险运动或活动；  

4.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性骚扰、性侵犯或性冲突而引起的责任；  

5. 自被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本附加合同事故发生起二十四小时内未向保险事故发生地警方或酒店或有关政府机构报

案并领取其出具的保险事故证明文件。  

 

二. 被保险宠物直接因下列原因导致的侵权：  

1. 被保险人本人、配偶、家属、同居人或家政人员的故意行为；  

2. 第三者或第三者拥有的动物发起的挑衅。  

 

三.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理人的故意、违法、违规或重大过失行为；  

2. 被保险人或其他由被保险人指使、同意或默许的人员实施了企图导致第三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疏忽大意引起有

关后果的行为；  

3. 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四.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所拥有的或在其监管、照料、托管或控制下的动物或财产的损失；  



安达保险有限公司 Chubb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电话/O: +86 21 2325 6688 

上海市浦东新区 Unit 801 Century Metropolis 传真/F: +86 21 5292 5880 

世纪大道 1229号 No. 1229 Century Avenue  服务热线/Service Hotline: 4009-216-777 

世纪大都会 801 室 Pudong, Shanghai  www.chubb.com.cn 

邮编：200122 200122, P.R.C.  

 

2 

© 2017 Chubb. 本内容由 Chubb版权所有。保障由 Chubb旗下一家或多家子公司承保，且并非在所有司法管辖区均有提供。 Chubb®及相关标识以及 Chubb. Insured.SM 均为 Chubb

受保护的注册商标。 

2. 任何对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或与被保险人有抚养、扶养及

赡养关系的人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  

3. 被保险人的雇主或雇员受伤或其财产遭受损失；  

4. 被保险人履行雇主或合同约定责任或贸易、商业或职业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5. 罚款、罚金或者加重的、惩罚性的、惩戒性的赔偿；  

6. 精神损害赔偿；  

7. 任何因被保险人所传染的疾病引起的损失；  

8. 被保险宠物出入公共场所，未由成年人陪同或未采取适当防护措施而发生侵权导致责任、损失；  

9. 被保险人因刑事责任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0. 被保险人履行任何合同约定的义务，但即使无该项合同存在，被保险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在此限；  

11. 非犬类宠物所致责任、损失；  

12. 被保险人使用或拥有的土地建筑物及该建筑物之附属物、建筑物上之悬挂物、搁置物而引起的责任； 

13. 本附加合同所附加于的主合同所列的各项责任免除事项。 

 

第四条  附加合同生效 

 

除本附加合同的批注另行载明生效时间外，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 

 

第五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 投保人向本公司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终止日为申请书上指定的终止日或本公司收到申请书之日，以较晚者为

准）； 

（2） 保险期间届满； 

（3） 本附加合同所附加于的主合同效力终止； 

（4）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注: 在(2)项所提及的情况下，本附加合同效力于保险单满期日二十四时自动终止。 

 

第六条 被保险人义务 

 

若无本公司的书面许可，被保险人不得主动建议、许诺支付、或承认对第三方负有任何责任。如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

内，发生承保事故，被保险人应尽快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有权自行或以相关被保险人名义抗辩及支付赔偿。本公司在赔偿保险金后，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

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应协助本公司行使该项权利，其费用由本公司负担。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本公司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本公司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

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本公司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本公司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被保险人须填写理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单号或保险单； 

2.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赔偿事宜的，需提供判决书、裁决书或调解书； 

4. 如有赔偿协议，需提供； 

5. 赔偿给付凭证 (如本公司直接向第三方支付赔偿金，则无需提供赔偿给付凭证)； 

6. 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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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第八条 释义 

 

意外事故：非因故意造成的且不能预测其发生的事件。 

 

本附加合同的未解释名词，均以主合同的名词解释为准。 

 

（此页内容结束） 

 


